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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4月20日2023年4月20日

（2023）浙0302民初660号
赵连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米询鞋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赵连芝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13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48号
徐钰杰、吴祥刚、姚光军：本院受理原告九牧厨卫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钰杰、吴祥刚、姚光军侵害商标权、
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6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46号
倪建斌、潘秀静、倪建仙、倪秀月：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信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倪建斌、潘秀静、倪
建仙、倪秀月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304民初5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62号
周建策：本院受理原告王拓与被告吴丽丹、周建

策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304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142号
梁大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梁大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13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631号
上海商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

兴文与被告上海商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
遇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763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商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马兴文
76006.73元；二、驳回原告马兴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马兴文垫
付），均由被告上海商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214号
秦训龙、宋巧燕：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县国信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秦训龙、宋巧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
本院判令：1.二被告归还原告安吉县国信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垫付款165152.14元及利息（利息从2022年6月16
日按年利率5.775%计算至实际款清止）；2.二被告赔偿原
告代理损失1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
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3年6月7
日9时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594号之一
方利晨：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灿峰与被告方利晨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604民初5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5482号
苏志宁、包李芬：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苏志宁、包李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
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
知、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的法律
责任警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福田
金融法庭一号审判庭（义乌市福田街道金融6街福田银
座B座4楼）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004号
翁洪祥：本院受理原告周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2民初70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翁洪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周杰借款
本金6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自
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2019
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

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周
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翁洪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翁
洪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124号
胡铭新：本院受理原告林春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02民初712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胡铭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
还原告林春雅借款本金252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
借款本金252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0月2日起按
年利率3.6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林春
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元，由被告胡铭新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
费560元，由被告胡铭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613号
叶林宝：本院受理原告汪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民初
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叶林宝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汪莹借款本金108000元及
逾期利息（自2022年11月2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246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3020
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逾期强
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102号

邱志平：本院受理原告毛凤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等应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原被告离婚;2.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大洲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521号

聂连福：本院受理原告邓基英、饶绍红、饶绍田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803民初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聂连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
邓基英、饶绍红、饶绍田借款本金49192元并支付以
29192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1日起至款项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2%计算的借款利息；二、驳回原
告邓基英、饶绍红、饶绍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6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116元，由被告聂连福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10号
陶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04民初3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陶
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1848
元及截至2022年11月28日的利息2325.7元，并支付
自2022年11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
计算的利息、罚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14元，由
被告陶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09号

郑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
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4民初30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被告郑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371.96元及截
至2022年11月28日的利息2352.31元，并支付自
2022年11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
计算的利息、罚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610元，由被告郑琪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145号
乔领全（公民身份号码410821198204161518）：

本院受理原告余启力与被告乔领全、焦作市弘运汽车运
输服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23民初1145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管辖异
议申请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余启力的工资21125元及利息损失（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起诉之日起计付至款项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2703号
夏友青：本院受理原告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2023年6月16日上午8时50分在温岭市人民
法院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4月18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温
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23）浙0303民初1107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3年6月5日14时30分”，特此更正。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8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正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等16户，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湖北新冠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等 2 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以上共计 18 户企业债权拟以公开竞价方式
进行，现予以公告。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3年3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4月2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
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0日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务企业名称
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温岭市正田摩托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浦发）
绍兴金秀丽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新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圣恩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平安）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汇鑫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典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吉安安装有限公司
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岭市

温岭市

嘉兴市

绍兴市
绍兴市

黄石市

浦江县
绍兴市

杭州市

杭州市
嘉兴市
台州市
台州市
绍兴市

杭州市

绍兴市

绍兴市

杭州市

债权本金
8,000.00

5,000.00

709.76

899.97
1,399.98

700.00

127.87
1,526.83

1,700.00

514.08
520.46

1,500.00
650.47

2,136.79

3,103.79

1,608.42

3,949.80

5,222.18

39,270.40

利息
6,260.12

2,752.09

0.00

385.32
495.28

493.57

407.03
959.17

724.65

966.12
4,701.37
441.04
434.68

2,467.27

3,601.60

1,638.20

1,427.18

824.52

28,979.20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担保人
烟台正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施素云、林大宇、林大天

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正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施素云、林大宇、林大天

浙江南湖投资有限公司、嘉兴市丰迪电缆有限公司、嘉兴市南湖饭店有限公司、浙江库瓦格
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朱启丰、陈玲微、朱迪、朱佩嘉
浙江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宝军、黄剑源
绍兴华强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绍兴金秀丽进出口有限公司、汪福昌、高金娣
卢忠诚、刘婷、卢曰来、柯善英、刘敏芝、卢忠纯、柯仙仙、邢栋、阳新新冠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湖北新冠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兰溪市圣恩家纺有限公司、楼均伟、高燕平、楼吉星、陈群芳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宏盛置业有限公司、赵宝军、唐慧

美格尔（杭州）电气有限公司、杭州嘉德威钢琴有限公司、黄河、郑克群

浙江金航实业有限公司、张重良
海宁中海置业有限公司、王建堂、吴中梅
华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明、张香莲、林文仁、陈婧
浙江金典建设有限公司、彭启初、彭嘉鹏、叶昀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陈剑枫、张颖
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绍兴颐享年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浮梁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法茜特服饰有限公司、胡永平、边文珍、胡斌良、袁园
浙江恒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舒美特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安庆舒美特纱业有限公司、绍
兴越隆置业有限公司、魏淼林、叶文琴、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诸暨市森一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瑞银机床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浙江诸暨银钻机床有限公司）、诸暨市兴宁铸造有
限公司、章雄、包铁红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杭州益利
隆纺织有限公司、沈浙宏、孙爱文

抵押物
正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万寿路268号的商业房产
抵押物1-5：施素云、林大宇名下位于太平街道万寿路261号304室、1302室、404室、303室、601室；
抵押物6：温岭市正田摩托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山下金村的工业用地（光地）；
抵押物7：施素云、林大宇名下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南路59号水韵新村7幢5号的别墅。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湖北新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湖北新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北阳新县兴国镇管桥村
城北工业园1号、2号幢工业房地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所有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清分机机械分段式带增益测厚机构，专利号：
ZL 2014 2 0271765.4）质押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袁园名下位于绍兴县华舍街道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526-542号共17套商业用房

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县湖塘街道湖塘村的24幢01号工业房地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备注

马君威：
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379号申请人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马君
威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23年4月7日
作出(2022)杭仲 02 字第 379 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萧山区社会治理中心6楼604室，电
话：0571-8830277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3年4月20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魏树华：
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382号申请人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魏树
华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23年4月7日
作出(2022)杭仲 02 字第 382 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萧山区社会治理中心6楼604室，电
话：0571-8830277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3年4月20日

仲裁公告

余建荣：
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386号申请人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余建
荣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23年4月7日
作出(2022)杭仲 02 字第 386 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萧山区社会治理中心6楼604室，电
话：0571-8830277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3年4月20日

仲裁公告

2023年3月9日，海宁市人民法院根据湖北凡润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3）浙0481破申10号，
并同日指定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中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定代表人印鉴章等公司印章及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现管理
人特登报，声明中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
鉴章等所有印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同时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4月20日

遗失声明


